
冷环管字[2018]25号
关于永州市泽宇新世纪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00万块页岩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永州市泽宇新世纪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批复<年产6000万块页岩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建设的年产6000万块页岩砖项目位于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潮水村新建组。项目总用地面积54844.7平方米，其中页岩开采区23000平方米，页岩加工区31844.7平方米；页岩开采区不设工业广场，开采后的页岩矿直接运输至页岩加工区。页岩加工区建构筑物包括原料棚、原料加工车间（含破碎、筛分、陈化等车间）、隧道窑及进出砖厂棚、办公生活区，总建筑面积20720平方米。项目共建设两条原料加工制备生产线，五条隧道窑，并配套建设环保处理设施。项目总投资900万元，其中环保设施投资120万元，占总投资的13.33 %。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环评报告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从环保的角度分析，我局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内容、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营运中，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要求，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相关政策要求。项目矿山采取露天开采方式进行开采（直接采用挖掘机进行开采，不得采用爆破方式），开采规模为10万吨/年；开采期满后，项目生产所需页岩矿需另行选址（须重新办理环评手续）开采或者通过外购页岩;项目的原辅材料（页岩、煤等）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手续的企业；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避免因安全问题引发环境问题。

（二）废水污染防治。

1、项目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建设好弃土场、废石堆截排水沟，设置好采坑底面坡度，以利雨水的排出；在废石堆和弃土场四周采用浆砌块石砌筑重力式挡墙；采坑周围设置防护桩和防护网。

2、项目页岩加工区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污水防治设施。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尽量回用于生产或作为降尘用水，多余部分达标排放；生产废水收集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搅拌工序；生活废水收集汇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后，用于厂区清洁、降尘、绿化，多余部分外排必须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

（三）废气污染防治。

1、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页岩开采、混合破碎筛选工序、物料储存、运输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2、隧道窑废气经收集，采用双碱喷淋脱硫塔对燃烧废气进行净化处理，达到《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相关要求后，方可排放。

3、各产尘点安装集尘罩，配备除尘装置，产生的粉尘由集尘罩（集尘效率不低于85%）收集经引风机通过除尘器处理，确保破碎、筛分工序和装卸作业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标准表2中原料破碎及制备成型标准后，再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4、原料、固废堆场做好地面硬化和雨棚设置；边缘设置围挡，备料区物料堆存采用防尘罩覆盖，定期洒水保持物料堆表面湿度，减少粉尘的产生。

（四）噪声污染防治。

1、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的设备，噪声大的设备尽量安装在远离环境保护目标的位置；振动设备采取基础隔振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2、在场区内设置减速带、限速牌及禁止鸣笛标志，减少噪声的产生。

（五）固体废物防治。

1、页岩开采中剥离的表层泥土及杂草，临时置于开采场西南面的弃土场或废石堆场堆存，采矿过程中逐步将其用于回填采空区。

2、页岩加工区产生的废砖坯固废、回收的工艺粉尘和隧道窑烟尘渣及硫酸钙渣回用制砖。

3、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并自行打包，转运至附近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交环卫部门处置，不得随意丢弃、焚烧、填埋。

（六）生态环境保护

1、强化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及时做好临时用地、页岩矿区采空区、剥离土堆场和土石临时堆场的生态恢复，工程结束后，严格落实好工程场地和闭矿后的生态恢复和绿化工作，防止不良地质现象的影响。

2、制定应急预案，报冷水滩区环境监察大队备案。

3、加强对项目附近环境敏感点的环境保护，妥善处理好周边邻里关系，防止因环保诉求而引发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三、总量控制指标。项目已取得排污权有偿使用指标SO2：35吨、NO2：6.8吨。根据环评报告和专家意见，项目排放的总量控制指标SO2≤35吨、NO2≤6.8吨，生产过程中超出上述指标时，需另行购买相应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四、项目在环保申报过程中不得隐情不报，如有瞒报、谎报属违法行为，建设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本批复各项内容必须严格执行，建设单位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本批复及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保审批的法律文件。自批复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或改变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的必须依法重新审批。

六、项目建成后，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交我局备案。

 七、冷水滩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永州市冷水滩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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